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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作为在用机动车检验与维护制度中重要的一环,担负着机动车尾气监测

守门员作用。在该行业市场化发展过程中滋生出各类弄虚作假问题,给生态环境监管人员带来挑战。通

过梳理现有对机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机构容易利用设备管理漏洞,不严格执行排放检验标准等方

式人为影响检验结果。同时,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程序尚未规范统一,在检查过程中对造假行为的认定存在

分歧。通过分析各类机构造假方式的原理,探索对机动车检验结果的影响,结合造假方式成因提出管理中

的解决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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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for in use motor vehicles, the 

motor vehicle emission inspection agency plays a gatekeeper role in monitoring the exhaust emissions of 

motor vehicles.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this industry, various fraudulent issues 

have emerged, posing challenges to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ersonnel. By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t was found that institutions are prone to exploit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loopholes and not strictly implementing emission inspection standards to artificially 

affect inspection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the daily inspection procedures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ave not 

been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fraudulent behavior during the 

inspection process. By analyzing the principles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fraud methods, exploring the impact on 

motor vehicle inspection results, and combining the causes of fraud methods, propos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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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

增长[1],机动车污染问题日益严峻[2]。在全国大气环境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背景下,移动源氮氧化物排放已经占据全行业氮氧化

物排放的主导地位[3],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

与维护制度作为控制在用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管理措施,近年来

发挥着重要作用。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作为制度中重要的一环,

担负着机动车尾气监测的关键作用。结合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

年报(2017-2023)[1]和历史数据看,2014-2023年底,全国机动车

环保定期检验近十年以来数量增长12.4倍。从检验车辆数角度

看,全国机动车环保检验市场份额从每年3.1万辆/家缩减至0.8

万辆次,可见机动车检验市场竞争呈激烈化发展(图1)。 

随着机动车检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部分不法机构通过

弄虚作假的方式提高验车通过率,合规检验机构无法生存,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局面。2022年,苏州市成功破获一起全国范围

内制售和使用机动车定期排放检验作弊设备的犯罪案件[4]。该

案件是全国首例制售、使用机动车排放检验作弊设备特大案件,

其中近20人以污染环境罪获刑。在后续该类案件查处过程中,

机动车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认定引发监管部门讨论,值得

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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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验年度市场份额变化 

1 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概述 

我国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在用机动车定期排放检验制度。将

超标排放汽车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5]。随着机动车排放检验行

业的发展,国内学者不断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陈泽斌[6]

指出部分环检机构利用作弊软件和硬件工具伪造检验结果。同

时,他调研指出市场部门的技术考核完全脱离国家标准要求的

技术指标。胡丹[7]针对检验机构常见违规行为,统计了大量检验

过程数据,分析得出各种检测方法中用于监管的重要过程数据

项目,且实车验证其方法可行性和应用价值。张诗海[8]利用全国

机动车排放检验三级联网平台数据分析,针对隐蔽性强的软件

违规问题,建立了专业的可视化软件,为监管部门提供了科学的

监管方式。 

如何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造假行为提出有效的管理措施,

需要结合现有机构造假的方式和性质。本研究将梳理现有在用

车排放检验业务中的漏洞和风险,给出对应作弊方式对检验结

果造成的影响。基于这些作弊影响提出管理思路建议。 

2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的问题 

2.1检验设备管理存在盲区 

机动车排放检验涉及的测试设备包括排气分析仪、不透光

烟度计、OBD诊断仪、转鼓底盘测功机等核心设备,以及环境气

象站、转速计等配套设备。其中检验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参数设

置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车辆排放检验结果。在现行管理模式下,

检验设备是由检验机构自行建立的质量体系来管理的。检验机

构需要在进行首次资质申请及能力扩项以前、维修较准以后,

对仪器设备的性能对应标准指标进行确认。参数调整则需要建

立相应的作业指导书及检查、维护记录,以此规范设备的使用。 

当前,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制度涵

盖了对于检验机构质量体系建立和运行的考察。市场监管部门

依据相关文件对机构的质量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审和监督。机

动车检验机构应依据其能力配备满足标准要求的仪器设备及相

关标准物质。同时机构应保证检验软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的规定,经过验证,以及进行维护、变更、升级后的再验证。但

是,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中仪器设备的技术指标多达近百项,机

构没有能力对设备技术指标逐项验证。同时,在资质认定管理性

文件中缺乏对于设备技术能力确认的细致化要求,监管部门无

法对机构技术能力进行有效考察。在机构对仪器设备性能的管

理盲区中容易滋生机构造假风险。 

2.2检验过程监管存在盲区 

在用机动车排放检验标准(GB 3847-2018、GB 18285-2018)

中对于检验过程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稳态工况法、简易瞬态

工况法中需要获取车辆基准质量、驱动形式等信息,自由加速法

需要获取车辆额定转速,加载减速法需要获取车辆的基准质量、

驱动形式、额定功率等信息。以上车辆关键参数均会对检验方

法选取、检验结果判定产生影响。部分机构不严格执行排放检

验标准,利用相应的质控环节漏洞,通过擅自修改、伪造车辆关

键参数进而影响检验结果。 

2.3现有监管存在的问题 

当前,生态环境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监管的重点存在差异。市场监管部门更偏重于机构资质合

法性、质量体系完善性、设备计量溯源性、检验结果与原始记

录一致性,依据《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总局令39号)

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缺乏

相应的监管规范,缺少对作弊情形的认定依据和统一流程。在日

常监管中,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基本内容,

定期检验机构监管平台过程数据,以及对各类违法违规情形的

认定,现场关键证据的固定等存在不同理解和分歧。另一方面,

排放检验中多个环节存在造假风险点,缺乏针对风险点提出质

控要求。 

3 基于作弊情形对检验结果影响的分析 

3.1机动车排放检验作弊形式分类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持续组织全国各地开展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监管工作。在各地查处的案件中,违法检验机构通过不同

性质的作弊行为对排放检验结果施加人为影响。根据机动车检

验作弊性质对造假行为进行区分,可主要分为三类,分别对应了

相应的管理漏洞。 

第一类为恶意修改设备参数、错误使用设备、故意使用性

能不达标设备,人为影响检验结果。第1种为修改设备原有标定

参数人为影响检验结果。如擅自修改排放分析仪标定曲线,进而

影响排放检验结果。第2种为未按照标准规范错误使用设备,间

接对排放结果产生影响。如不正确使用设备气象站,影响NOx测

试结果。第3种为使用性能不达标设备无法达到排放标准中要求

的工况加载条件,如使用加载性能不达标的底盘测功机。此类作

弊方式最为隐蔽,难以被监管部门发现。在处理该类案件时,监

管部门难以将机构作弊行为与车辆检验结果产生关联。该类型

作弊作为本研究讨论重点。 

第二类为错误采用检验方法或判定条件,出具虚假检验结

果。如擅自变更检验方法；修改加载减速法车辆额定功率；对

明显可见烟度车辆出具合格检验报告；未按照标准工况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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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放测试。机构不严格执行排放标准条款,利用监管盲区使不

合格车辆通过检验。 

第三类为直接使用作弊工具或软件,或改变样车状态伪造

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该类型造假方式为生态环境部门重点关

注对象,对于生态环境监管人员的识别技术具有一定要求。机构

利用了质控疏漏或视频监控盲区,采用此类作弊方式。 

3.2排放分析仪造假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本文以GB 18285-2018、GB 3847-2018内工况法和加载减速

法为例,分析排放分析仪和不透光烟度计作弊方式对排放结果

的影响,造假原理见表1。 

表1 不同排放分析以及烟度计作弊方式对排放结果的影响 

造假方式 造假分类 造假原理 对检验结果影响

排气分析仪污染物测量

设置阀值参数
第一类

造假者在排放分析软件中违规设定污染物阀值

参数,使测量污染物维持在较低浓度或不超越

阀值。

降低各项污染物

浓度

排气分析仪使用预设标

定,高标污染物曲线
第一类

造假者利用高浓度标气,标定排放分析仪曲线

虚高,导致实际测量污染物浓度偏低。

排放分析仪气密性异常 第一类

造假者利用气密性不通过设备,采集尾气浓度

偏低,因加载减速法氮氧分析仪无稀释系数,从

而降低柴油车NOx排放,汽油车影响较低。

干扰不透光烟度计采样 第一类

造假者对不透光烟度计进行采样干扰,导致不

满足GB 3847-2018附录C5.1要求,降低尾气烟

度测量结果

降低烟度

 

4 下一步管理建议 

4.1规范检验设备和软件管理 

建议在现有对机构的资质认定考核和后期监管中,同步由

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标准规范对机构的排放检验全流程技术能力

进行评价,对仪器设备的性能、联网数据规范性进行现场检查。

针对排放分析系统自动化软件,包括信息化管理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数据处理系统的正确性验证过程记录进行逐项确认。或

者由生态环境部门统一管理检验软件。 

4.2完善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 

建议尽快修订在用车排放标准,针对现有机构作弊特点加

强对高风险环节的控制。对排放检验结果产生影响的仪器设备

增加本地储存运行记录功能要求,便于监管部门获取与固定造

假证据,做到实际查验结果可溯源。根据机构运行风险特点制定

质控管理规范,统一机构监督检查技术流程。 

4.3严格检验机构联网数据管理 

建议依托各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平台,增强对于检

验机构的异常数据识别能力。增加数据联网数据质量管理,在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的监督检查时,严格依据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

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对机构联网数据进行核查,有效运用监管

平台发现违法线索。 

5 结语 

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工作,需要结合机构采用的

作弊形式“对症下药”。从管理改革和技防策略两方面入手谋划

机动车达标排放管理的长效机制。在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督执法

层面,生态环境部门应准确把握企业作弊行为对检验结果的实

质影响。从而将违法机构作弊事实做深做实,为公检法部门系统

办理造假案件提供有效证据。发挥多部门联合办案、联合惩戒

机制的协同优势,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形成更强的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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